华东师范大学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查重报告撰写指南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根据《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号）《上海市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施联合评议管理办法》（沪科规（2019）12号）《华东师范大学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查重评议实施细则（试行）》（华师装备〔2023〕3号）等相关管理办法 ，申请单价50万元及以上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大型仪器”）预算时，应进行查重评议，从源头上避免重复购置。
查重要点：
（1）查重途径：请登录科技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https://nrii.org.cn/）--个人用户、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gst.cn/）--个人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仪器共享管理系统（https://yqgx.ecnu.edu.cn/），输入仪器设备关键词，对相关仪器设备保有情况进行查询，须将查询结果截图附在查重报告中
（3）若校内有同类仪器设备，请填写设备详细信息
（4）请详细论述拟购大型仪器的必要性，从仪器设备应用背景、性能及技术指标、共享情况等方面考虑
（5）单价100万元以下的，由领域内3人（含）以上单数专业人员组成评审专家；单价100万元及以上的，由领域内5人（含）以上单数专业人员组成评审专家，且校外专家至少2人
注：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填报查重报告，确保填报内容真实可靠。实验室与装备处将对查重报告内容进行核查！


华东师范大学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查重报告


所属单位： 
联系人（姓名/工号）：             联系方式：

	仪器中文名称
	
	仪器英文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拟购大型仪器数量（台/套）
	
	拟购大型仪器单价（万元）
	

	校外查重情况
	通过科技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https://nrii.org.cn/）和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gst.cn/）查询的上海地区同类型仪器（ ）台，同型号仪器（ ）台

查询截图：




	本校查重情况
	通过华东师范大学仪器共享管理系统（https://yqgx.ecnu.edu.cn/），查询到本校同类型仪器（ ）台，同型号仪器（ ）台

查询截图：




	本校同类仪器清单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所属单位
	单价/万元
	领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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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置说明
	（请详述购置仪器设备必要性，若有同类仪器设备，建议从仪器设备性能、技术指标、共享情况等方面入手）




	查重结论
	查重评议原则包括：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准予购置（请勾选）：
□学校无同类仪器设备或有同类仪器设备但其功能无法满足当前研究需要；
□学校虽有同类设备但机时饱满（原则上年平均机时达1200小时以上），无法满足当前研究需要；
□学校虽有同类仪器设备，但由于实验性质和条件所限不适合共享；
□申购仪器设备为在线仪器设备或对已有设备的配套和升级改造等。

具有下述情况之一的不建议购置（请勾选）：
□学校现存同类仪器设备较多且功能可以满足当前研究需要，可以通过共享支撑当前研究（一般按照现有共享仪器设备利用机时不足1200小时来判断）；
□申购仪器设备与所在单位或项目的研究方向不符；
□对申购仪器设备刻意拆分、打包或未使用规范名称；
□申购单位缺乏合适的专职/兼职实验管理人员、仪器设备操作人员；
□申购单位暂无适合申购仪器设备安装和运行的物理条件。


	专家签字
	所属单位
	职称
	专家姓名
	专家签字

	
	
	
	
	

	
	
	
	
	

	
	
	
	
	

	
	
	
	
	

	
	
	
	
	

	单位意见
（盖章）
	








